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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中科技大學　計畫助理國內請假單
	注意事項
	1、三天以下（不包含三天）由一級主管決行，並加會學務處學習與勞動權益組登記。請假如非連續日期，應分別填具本單。本校生需加會生輔組。
2、計畫助理請假時，應事前填具本單，經學校核准後，假單始成立。但遇有急病或緊急事故，得委託同事或親友代辦或補辦請假手續。

3、請以24小時制填寫。例如：「下午2時」應寫「14時」。


年　　月　　日填
	姓名
	
	類別
	□專任助理
□兼任助理
□臨時工
	服務
單位
	

	假別
(擇一勾選)
	□特別休假；□生理假；□家庭照顧假；□事假；□公傷病假；□其他：　　　；
□病假（3天以上檢附合法醫療機構之診斷證明）；
□喪假，亡者身分別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，死亡日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應於死亡之日起百日內請畢並得依習俗分次申請；檢附訃聞或死亡證明書及關係文件）；
□婚假，結婚登記日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可自結婚之日前10日起3個月內請畢；檢附詳細記事之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）；
□產假，（預定）分娩日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應一次請畢不得保留且不扣除例假日及國定假日；檢附合法醫療機構寶寶出生證明）；
□產檢假，預定分娩日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檢附媽媽手冊）；
□歲時祭儀假，族別：　　　　　　（檢附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等文件證明族別）

	起訖時間
	自民國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　　時　　分
至民國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　　時　　分
	共計
	　　　日　　　時

	請假事由
	

	附件
	
	備註
	

	經費來源
(計畫名稱)
	

	請假人
或代辦人簽章
	
	法定代理人簽章
	未成年需有法定代理人簽名

	計畫主持人簽章
	單位主管
	學習與勞動權益組
	生活輔導組
	機關長官
或授權代簽人

	
	
	
	□本校生需加會生輔組
	三天以下
由一級主管決行/
三天以上
送秘書室審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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